附件6

2021年煤炭产业化解过剩产能省级奖补
资金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该项目资金为2020年度和2021年度省级下达的专项资金，由省、市、区财政逐级下达。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既定的煤炭行业去产能任务（即关闭退出煤矿7处），妥善安置2019年度1处关闭煤矿（进原公司大岩洞煤矿）和2020年度5处关闭煤矿（恒鼎公司绿环煤矿、建海公司老熊箐煤矿、立祥公司茅草湾煤矿、川源公司东宝煤矿、禄民公司灰甫煤矿）的职工。该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目标是完成既定的煤炭行业去产能任务（即关闭退出煤矿7处），妥善安置2019年度1处关闭煤矿和2020年度5处关闭煤矿的职工。截至2020年底，仁和区已按要求完成了7处煤矿的关闭退出，并利用省上下达的636.33万元开展了7处关闭煤矿的职工安置和相关化解工作，进度顺利。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仁和区2019年度至2020年度关闭的10处煤矿是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政策的具体行为，申报目标合理。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该项目资金用于2019年度1处关闭煤矿和2020年度5处关闭煤矿的职工安置。项目资金已分别于2020年12月和2021年11月下达。
2．资金使用。2019年度至2020年度，仁和区按照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煤矿分类处置）政策关闭退出煤矿10处，10处煤矿关闭后，按照省、市关于煤矿关闭的奖补政策，2020年12月，省上向仁和区下达了上述10处关闭煤矿奖补资金1030.52万元，于2021年度拨付了882.927095万元，于2022年度继续拨付了144.392413万元，剩余3.200492万元未拨付；2021年11月，省上继续向仁和区下达2020年度关闭的5处煤矿后续省级奖补资金491.94万元，该笔资金已于2022年度全部拨付。以上资金主要由仁和区煤炭行业监管部门（仁和区应急管理局暨仁和区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管理，严格按照川财企〔2016〕60号文件要求以及参照市级分配方案实施分配拨付，并通过职工安置渠道、劳动仲裁、司法裁定等途径，确保妥善安置相应关闭煤矿的职工。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该项目实施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bookmark: _GoBack]1.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该笔资金主要由仁和区煤炭行业监管部门（仁和区应急管理局暨仁和区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管理，严格按照川财企〔2016〕60号文件要求以及参照市级分配方案进行再次分配，并通过职工安置渠道、劳动仲裁、司法裁定等途径实施拨付。
2.项目管理情况。该项目属于专项资金，严格按照川财企〔2016〕60号文件要求以及实施单位财务制度执行拨付，不涉及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情况。
3.项目监管情况。说明项目主管部门为加强项目管理所采取的监管手段、监管程序、监管工作开展情况及实现的效果等。
仁和区应急管理局管理该笔资金时，严格按照省、市印发的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资金管理细则以及本单位内部管理制度进行管理，未出现截留、挪用、套取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严格管理，确保了7处关闭煤矿的职工得到妥善安置，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该笔专项资金已通过职工安置渠道、劳动仲裁、司法裁定等途径实施拨付，现已完成支付。
（二）项目效益情况。截至目前，该笔专项资金已通过职工安置渠道、劳动仲裁、司法裁定等途径实施拨付，现已完成支付。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无
（二）相关建议。
无
